
关于 2019-2020 学年科研成果统计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、部门及全体教职工：

根据《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教科研绩效奖励管理

办法》（鄂生态(2018) 69 号），拟对教职工 2019-2020 学

年完成的科研成果进行认定和登记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成果登记程序

1、有院、部归口的教职工

1）请成果完成人持成果原件、复印件于 2020 年 10 月

15 日前到所归口的院、部进行登记。

2）院、部登记时审核原件，收取复印件，要求如下：

论文：封面、目录和正文首页，必须有作者姓名及作者单

位，封底；

教材：教材封面页，在版编目数据页、说明编写章节分配

的页面、目录，目录最后一页，并且提供参编字数；

其他成果：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。

3）各二级学院填写成果登记表，并将登记表及全部成

果复印件于 2020 年 10 月 24 日前交到科研处。登记表同时

发电子版。

2、无院、部归口的教职工

请成果完成人持成果原件、复印件于 2020 年 10 月 24



日前直接到科研处进行登记。

二、成果登记范围

1、登记范围：全院教职工在 2019 年 9 月 1 日至 2020

年 8 月 31 日，以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为第一署名单

位且第一作者为我校教职工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、出版的学术

著作等科研成果。

2、成果登记一律以现刊为准，用稿通知和清样不作为

登记依据；论文被 SCI、EI 等收录或检索的，请提供收录检

索证明。无纸质版的中文论文请提供知网检索证明。

3、专著、教材中没有编写章节说明，而以出版社开具

证明的，一律不予以登记。教材必须经个人交教务处审核通过，

并在教材原件上盖章并写上“同意奖励”字样方可进行登记。

专著必须经科研处请教科委审定，否则一律按照教材进行登

记。

4、论文、专利、成果等只登记第一作者（或者只登记

通讯作者），教材只登记第一主编、第一主审以及所有参编

人员具体字数。

5、 2018 年 9 月 1 日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取得的科

研成果因出差或当时未取得原件等原因未在 2019 年进行登记

的，可以在此次一并进行登记；在本次登记截止日前公开发表

的学术论文、出版的学术著作等科研成果，暂时未取得原件或

者检索报告等，可在下一年进行补登。



三、其它注意事项

1、此次成果登记只为全部掌握学校科研成果情况，其

科研奖励是否发放、发放标准和形式将由人事处报请学校领

导决定。

2、其它请咨询科研处毛燕老师。（电话：027-59109618）

科研处

2020 年 9 月 25 日




